
CHINA UNICOM LIMITED
中 國 聯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762）

敬啟者：

(1) 關 於 通 過 香 港 公 司 條 例 第 166 條 規 定 項 下
中 國 網 通 集 團（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的 一 項 協 議 安 排 進 行 之

中 國 聯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和 中 國 網 通 集 團（香 港）有 限 公 司 的
建 議 合 併 的 非 常 重 大 的 收 購 事 項 ；

(2) 發 行 中 國 聯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份 之 授 權 ；
(3) 採 納 聯 通 特 殊 目 的 購 股 權 計 劃 ；

(4) 新 持 續 關 連 交 易 ；
(5) 建 議 修 訂 章 程 細 則 ； 及

(6) 建 議 更 改 公 司 名 稱 之 通 函

謹請注意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發佈「(1)關於通過香港

公司條例第166條規定項下中國網通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的一項協議安排進行之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

司和中國網通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的建議合併的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2)發行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之授權；(3)採納聯通特殊目的購股權計劃；(4)新持續關連交易；(5)建議修訂章程細則；及

(6)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之通函」（「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之通函」）。

此外，謹請注意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發佈關於「本公司出售CDMA業務之主要交易及

關連交易(1)聯通向中國電信出售CDMA業務及(2)放棄CDMA網絡購買選擇權及終止聯通CDMA租約

之通函」（「CDMA交易之通函」）。

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之通函及CDMA交易之通函與將與同日於2008年9月16日（星期二） 假座香

港中區法院道太古廣場二期港島香格里拉大酒店五樓宴會廳B舉行的兩個股東特別大會有關。兩個

股東特別大會的詳情請參閱載列於兩份通函內各自的股東特別大會通知。

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之通函及CDMA交易之通函備有包括中文文本及英文文本的印刷版本，並

同時備有可於本公司的網站www.chinaunicom.com.hk及香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下載的

中、英文電子版本。

茲提醒　閣下有權隨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之股份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8樓1806-7室）以索取本公司通訊的印刷本。

倘　閣下對於索取印刷本或在本公司網址上閱覽公司通信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本公司熱線(852)

2126 2018。

此致

列位股東　台照

公司秘書

朱嘉儀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


